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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二次剪辑短视频的侵权认定与著作权合理使用
万 威

（深圳市爱剪辑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近年，二次视频原创作品凭借视频播放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信息密集、解说幽默等几大重要优点迅速愈发风潮兴起，

成为目前已经活跃在各大型网络数字视频信息分享平台网站上的一道亮丽文化风景线。部分二次视频只不过就只是简单的二次图

片视频搬运、剪辑，并未完全依法获得二次作品内容权利人的合法内容授权，损害了原二次作品内容权利人的集体合法权益，客

观上已经严重影响了部分原创视频作者的二次作品内容创造性和作品积极性，在社会可能存在大量原创作者恶意引用了与原二次

作品内容相关原创内容的其他侵权作品现象，实践中仍然可能存在被原创作者依法认定的或是引用行为不当内容造成侵权的一定

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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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网络视频平台成为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的主要播

出平台，它的重要程度以及收益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整个生态

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它的主要的变化是在于相对于传统的电

视台平台，网络平台的影视剧的收益会非常直观化和数据化。

传统电视台评定剧的收益以及调查收视率的方式相对比较粗

放。很多行业特定的问题，它并不是那么直观化和数据化。但

是如果到了网络平台，这种收益会变得极为的数据化，点击率、

拉新率、这个剧有多少人新注册了会员、有多少会员看了剧、

占了大概多少时间、重复看的率是多少，这些数据会非常直接

地体现在广告商的收益和数据上面，也会非常直接地体现在与

视频平台分成的影视剧的出品公司的层面上。所以网络播出对

于数据的敏感比原来更强。互联网公司对于数据的敏感度跟传

统的影视公司和电视台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短视频的二次剪辑

短片和视频的二次剪辑创作可按表现形式类型主要分为有

直接二次搬运型、简单二次剪辑型、评说二次解读型、改编二

次创作型等。

直接截取搬运型这种表现是因为直接对原影视作品的部分

精彩片段通常可能是一个故事的最高潮或特定精彩情节中的部

分片段进行直接截取或者展现，对原影视作品不可能进行任何

的说法改变，即通俗化的说法剪辑中的“切条”。简单拼凑剪

辑型这种表现是因为对原影视作品精彩情节部分片段进行简单

剪辑或者拼凑，通常会被冠以“三分钟看完 xx 电影”“解说 xx

电影”等类型名号，以此来吸引广大观众们的眼球，将原作品

的故事情节在几分钟内展现完毕，部分加上二次创作者的配音

等，总体创作过程较为“简单”。评说解读型表现为挑选出特

定部分进行解读、点评，通常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教学视频

等商业活动，如实践中常见的“篮球教学课程”等，通过展现

NBA等专业竞赛的视频片段加上二次创作者的解读、评说以达

到教学的目的。[1] 改编故事创作型作品表现形式为对原创者作

品中的故事情节进行引入后，增加二次创作者自己的二次独创

故事部分，重点主要放在二次故事创作者的二次独创故事部分，

而非整篇故事文字或整个故事情节的直接复制，该种故事类型

创作可以起到较好的充分体现和突出二次创作者的二次原创故

事内容。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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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权的认定及抗辩
（一）侵权的认定

目前在我国司法管理实践中，认定被控著作权作品侵权的

法律规则一般为“接触 +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是指被控

作品中的权利人认为有一定证据可以表明一件被控侵权作品及

其行为权利人在此前已经具备了完全掌握该被控作品的权利条

件，而“实质性相似”规则是故意指一件被控侵权作品与其他

权利人的被控作品在具体内容或语言表达上的形式上存在实质

性相似。

由于短视频二次创作基础来源于原作品，原作品一般是通

过公开方式发表在视频平台，二次创作者可以实际接触到原作

品，大多数满足“接触”的原则，对于短视频类作品，由于主

要通过画面、配音、故事情节等因素展现，因此需要综合考虑

以上内容。

对于作品画面，一般所说被抄袭的作品数量与直接构成著

作侵权的案件可能性基本成正比；对于故事配音，一般需要仔

细考虑配音是否完全可以复制等；对于一个故事情节，一般需

要采用“三段论”配音方法，即“抽象法——过滤法——对

比法”，先将不存在属于我国著作权依法保护内容范围的“思

想”和“公共领域内容”等配音成分进行去除，再将配音剩

下的部分内容进行配音对比，如果构成情节实质性相似，则

被认定为侵权。[2] 对于直接小说搬运型，由于通常行为是完

整的一次截取全部作品主要画面，故事情节完全一致，符合

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创作规则，因此，一般行为构成对原创者

作品的严重侵权；对于简单小说剪辑型，由于对方被控作品

侵权或者作品的主要画面一般也是完全源自对方原作品，故

事情节等艺术内容也通常具有高度相似，因此行为构成严重

侵权的作品可能性也较大；对于长篇评说综合解读型，需要

通过综合分析考虑一次截取主要画面作品数量、二次截取创

作者的各种原创技术成分等多种综合因素认定对方是否行为

构成作品侵权；对于间接改编小说创作型，一般仅仅是截取

少量作品画面或部分故事情节，创作者需要进行技术深度加

工，在完全符合合理技术使用的规则前提下，被对方认定的

行为构成侵权的作品可能性不大。

图 2 网络短视频版权检测报告
（二）侵权的抗辩

1.符合法定情形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 12 种法定情形及 1款。该

类情形一般为用于个人学习研究、教学、新闻报道等非营利目

的，且是少量、合理地使用作品，符合法定情形是构成合理使

用的必要条件。

2.表明作者身份

在引用时需要标明作者的身份、作品的名称。

3.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

部分短视频二次创作采取短时间披露原作品完整故事情节

等方式，如实践中常见的“3分钟看完 xx 电影”，导致部分观

众在观看完该视频后没有意愿再去观看完整的原作品，该类二

次创作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财产利益，影响了

作品的正常使用。

三、风险防范措施

由于国家近期采取了严厉打击短视频侵权的措施，部分人

认为对短视频进行二次创作必然会侵犯原权利人的权利，但是

实际并非如此。如果只有少量的引用，创作作品并非是对原作

品的简单复制，在故事情节等方面不构成实质性相似，不符合

侵权的法定要件，则不构成侵权。本文主要从二次创作者和平

台两个角度进行重点防范阐述。
（一）创作者的风险防范措施

1.添加原创成分，进行深度加工

如果创作的短视频中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剪辑，实践中认

定为构成侵权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要避免被认定为侵权，应

仅在必要的情况下少量引用原作品，并标明作者身份及作品名

称，内容上应进行深度加工，突出二次创作者原创成分，以展

现二次创作者的价值，满足以上情况下，被认定为侵权的可能

性将大大降低。

2.取得权利许可，共享收益成果

对于二次创作者，如需大量引用原作品，可以与作品著作

权人共同探讨有价值的合作模式。一方面，二次创作者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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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品进行解说、评论，增加观众对作品的认可度，增大原作

品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原作品为二次创作者提供了基础素

材，让其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如果两者进行合作，可以实

现双方的共赢。

3.倡导合理升华，避免低俗炒作

实践中，部分二次创作者，并非以进行真实二次创作为目

的，而是对某些短视频进行过度商业化炒作，将原作品中的内

容低俗化，以获得流量或者商业利益，该种行为不但损害了原

权利人的著作权，而且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涉及民事

责任，严重者还可能涉及行政、刑事责任，在该类型案件中，

由于二次创作者不具有合理目的，司法实践中被认定构成侵权

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二）平台的风险防范措施

1.严格遵守“避风港原则”，接到通知及时删除

“避风港原则”最初在美国 1998 年代初制定的《数字千

年版权法案》中明确提出，原则上适用于网络著作权保护领

域的法律保护，因其他网络服务信息提供者可能较难对其他

网络服务信息内容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版权审查，因而通过

建议设立“通知——移除”规则，对于其他网络服务信息提

供者可以提供一定的法律免责保护情形，从而达到各方权益

上的平衡。

我国将其依法引进后作为吸收应用在外的国内法，主要内

容体现在《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相关网络服务用户非法

利用网络信息服务商业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权利人应当有权

及时通知相关网络服务商业提供者对其采取及时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其他必要措施。侵权通知信息应当及时包括相关构

成网络侵权的初步事实证据及相关权利人的真实性和身份证明

信息。

2.准确适用“红旗原则”，进行事先合理审查

“红旗原则”即如果没有违法侵犯涉及的知识著作权的这

个违法事实已经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就算仅仅是现在像“红旗”

一样中国红旗遍地飘扬，网络通信服务器的技术提供者就当然

的也不得视而不见，或以这种不让任何人都知道自己存在侵权

的违法行为来作为主要理由在未来自行应当推脱自己认为应该

自行应当承担的一切侵害法律责任。[3]

我国将其依法直接引进后应当作为直接吸收主要应用内容

在外的主要国内法，服务用户或者网络服务非法运营用户提供

者我国应当及时知道或者及时认为我国应当及时或者知道服务

用户或者网络服务运营用户行为涉嫌或者利用其他人提供用户

网络服务非法经营侵害他人合法民事行政权益，未及时或者采

取其他一切必要措施的，与该服务用户或者网络服务运营用户

之间应当同时承担直接或者连带责任。

因此，对于某类热播视频，平台网站从常理讲如果符合“知

道”或“应当知道”视频侵权，不应等到权利人告知再进行删除，

而是应进行事先审查，及时清除侵权作品，否则如果权利人举

证证明平台符合“红旗原则”，在法院裁判环节可能被认定为

构成侵权。

3.完善平台内部机制，增大侵权成本

由于短视频数量多，平台客观上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尽到

审查的义务，此时可以在平台内部设置举报机制，对于部分侵

权行为，鼓励用户或其他权利人进行举报，一旦平台核实属实，

应当进行删除、封号等维权措施，增大侵权人的侵权成本，维

护原作品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四、合理使用

在评论实务当中，所提到使用的主要原则是合理适当使用

这些条款，其中的第二条——为直接介绍他人评论某一文学作

品或者直接说明某一作品问题，在评论作品当中适当合理引用

他人已经开始发表的评论作品，叫作适当合理引用。

所以如果单从法条上来看，语言的弹性或者可能包含内容

是非常大的，有可能作非常狭窄的理解，也可以做非常宽泛的

理解。因为任何的评论内容都不能可以说明它是为了学术介绍

或者为了评论某一学术作品或者为了说明某一学术问题而故意

做出的一种创作评论行为。所以单纯从文字上来看，这一条款

的弹性空间非常大。基于此，要看从司法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

审理经验，对此是否有进一步的深入的细化。理解合理主体内

容时在使用当中的适当引用适合内容引用主体内容时在要求时

还应综合考虑是否符合目的如下几个主要因素——被适当适合

引用的各个侵权题目作品主体内容不论是否已经公开对外发

表；适当适合引用的侵权题目的作品主体内容是否被认为可能

用于展示介绍各个侵权引用评论人的艺术作品或者可能用于展

示说明其他相关法律问题；被适当适合引用的侵权作品整体内

容在被提起诉讼的各个侵权引用评论人的作品当中所占的需要

引用占据的整体比例不论大小分别是否适当；对被诉讼引用评

论人的侵权行为不当处罚是否认为可能严重损害其他相关利益

权利人的其他一方合法权益。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单看法条，

会觉得看完之后就跟没看一样。内容到底是否已经公开发表，

在作品原著者的做法中已经很少有这样一个引用要件了；作品

引用的具体目的到底是否为了介绍或者说明评论人的作品或者

直接说明作品问题，是合理著作权法当中的一个原文；作品引

用人的行为到底是否可能影响到该作品的正常实际使用或者可

能损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合理作品使用大条当中的一个具体引

用要求；唯一一个能够具有科学参考性的原则就是具体比例引

用原则，被诉人引用的具体作品或者内容在被诉人或侵权人的

作品当中所应应占的具体比例当然是否有所下降，全部都引用

别人的肯定是不行的。

五、结束语

国家虽然加大了对短视频侵权的打击力度，但并不意味

着对短视频二次创作采取“一刀切”的态度，将其“一棒子

打死”。事实上，在短中长视频侵犯著作权案的裁判中会严格

遵循“火花规则”，即短中长视频只要本身有一点“火花”，

它本身就是好的作品，否则这个视频行业就可能没有好的作

品只有其复制品了。同时，是否以优质的视频内容质量传递

符合主流受众价值也一直是评判二次传播创作短中长视频的

重要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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